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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特別股息記錄日期 

 

茲提述嘉里建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的通函（「通函」），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根據嘉里建設不可撤回承諾及配售協議進行出售事項；及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九日的公告（「嘉里建設特別股息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宣派特別股息。除非文義另有所指，通函所界定詞彙與本公告所用者

具相同涵義。 

 

另提述嘉里物流及要約人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刊發的聯合公告，內容有關部分要

約；及嘉里物流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日刊發的公告，內容有關嘉里物流特別股息（統

稱「嘉里物流公告」）。 

 

特別股息記錄日期 

 

誠如嘉里建設特別股息公告所述，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九日議決宣派特別

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 2.3 港元（「嘉里建設特別股息」），惟須待部分要約及出售   

嘉里物流股份完成後方可作實。  

 

本公司自嘉里物流公告注意到：(i)部分要約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在所有方面成

為及宣布為無條件，且根據收購守則，部分要約將仍然可供接納至二零二一年九月   

十六日（星期四）（即最後截止日期）；及(ii)嘉里物流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

五日向嘉里物流的股東支付。誠如通函進一步載述，要約人就接納部分要約應付的

代價（減去因此產生的賣方從價印花稅）將儘快結算，惟無論如何將於最後截止日

期後七個營業日（定義見收購守則）內進行。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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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計及最近刊發的部分要約時間表及嘉里物流特別股息支付日期，本公司欣然宣

布，將向於記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支付嘉里建設特別股息（不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待部分

要約及出售嘉里物流股份完成後，嘉里建設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   

（星期三）以現金支付。  

 

為使股東符合收取嘉里建設特別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

不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 

 

嘉里建設特別股息須待部分要約及出售嘉里物流股份完成後，方可作實，故嘉里建

設特別股息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成為無條件及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支付。本公司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孫玉蒂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黃小抗先生、郭孔華先生、吳繼霖先生及王志剛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汝璞女士，JP、張祖同先生及許震宇先生  

 
 


